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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某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○

○等人涉嫌詐領公寓大廈 LED燈節能補助款，多達 53個社區管

委會，計新臺幣 312餘萬元，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

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○光電公司）負責人張○○於民

國 107 年度期間，明知高雄市政府訂有「107 年度高雄市設備

汰換及智慧用電補助計畫」，依該計畫各公寓大廈至多僅得申請補助

節能燈具修繕費用支出金額之 2 分之 1（即汰換節能燈具工程費用由

高雄市政府補助 2 分之 1，社區管理委員會負擔 2 分之 1），竟夥同

員工李○○、鄭○○向各社區之管理委員會遊說表示：若由中○光電

公司承作汰換節能燈具工程，各該社區毋庸支付 2 分之 1 之汰換節能

燈具工程費用，即可免費汰換節能燈具等語，實則係指示不知情之中

○光電公司會計吳○○，填製浮報至少為實際施作金額 2 倍之不實統

一發票會計憑證，並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、三人以上共同詐欺

取財之犯意聯絡，分別由張○○、李○○或鄭○○在各式申請文件中

填載不實之汰換節能燈具工程施作金額，並黏貼前揭不實金額之統一

發票後，由張○○、李○○或鄭○○持上開登載不實之文件，以各社

區之名義向經發局申請補助而行使，致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（下稱

經發局）審核人員陷於錯誤，同意核撥補助款予各社區管理委員會，

俟各社區管理委員會領取市府核定補助款後，依張○○、李○○或鄭

○○之要求以匯款或現金之方式將節能補助款交付予中○光電公司，

共計 53 個社區管委會，共同詐得 312 萬 1,163 元。 

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於 109 年 7 月 28 日執行搜索，

並陸續約詢相關被告及證人計 57 人次後，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

(下稱橋頭地檢署)偵辦。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被告張○

○、李○○及鄭○○等人，均係涉犯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

款之填製不實罪嫌、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

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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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書罪嫌、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

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高雄市政府經發局政風室嗣後針對補助汰換節能燈具之作業流

程簽請修訂相關補助標準，以杜絕不法情事再度發生，負責該管業務

之經發局公用事業科業於增訂相關內控機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/圖：Pexels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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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瀆職罪與貪污治罪條例解析

「竊取或侵占（非）公用或（非）公有器材、財物罪」與 

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」 

  

廉 政 宣 導  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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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收受金錢或不正利益時，可能會構成「賄賂罪」(可參

「廉政服務與宣導專刊-110 年 4 月號」內容)，此外，常見

的犯罪類型尚包括以下 2 種： 

 竊取或侵占（非）公用或（非）公有器材、財物罪  

 行為主體：只有具「公務員」身分者才會構成這條罪！ 

 行為態樣：「竊取」或「侵占」 

📛 竊取 物為他人所有，且為他人所保管或持有，但公務員（行為

人）未經持有人同意或違反持有人之意思，破壞他人對物之持

有而變為已有。 

📛 侵占 物為他人所有，但為公務員（行為人）保管或持有，卻變

為己有。 

 行為客體：「公用」、「公有」或「非公用公有」之器材或財物。 

📛 公用器材或財物 該器材或財物供「公務使用」，但不以公有為

限。政府徵收私人車輛也算。 

📛 公有器材或財物 因購入、受贈或互換而為公家所有之財物。 

📛 非公用公有器材或財物 職務上持有之私有器材或財物。 

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 

係指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予以利用，以欺罔手段使人陷入錯誤

而交付財物。 

     你會分辨嗎？  來挑戰以下案例吧！ 

【案例 1】 公務員甲負責保管公庫並持有公庫鑰匙，卻因自身財務

陷入危機，鋌而走險利用自身保管之公庫鑰匙打開公庫

保險箱盜取公款還債 ➡ 侵占公有財物罪。 

【案例 2】 在學校服務的公務員乙趁著學校代收家長費、代辦費的

期間，將之納為己有 ➡ 竊取非公用公有財物罪。 

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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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 3】 公務員丙於機關加班單上填寫某年某月某日在機關加班

及附上加班事由而獲長官核准，但同一時間人卻是在外

參加派對與朋友同樂還在臉書上打卡發文，並未有加班

事實卻領取加班費 ➡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。 

【案例 4】 公務員丁因自身財務陷入危機，因知公務員戊保管公庫

鑰匙，趁戊不注意時，鋌而走險拿走鑰匙打開保險箱盜

取公款還債 ➡ 竊取公有財物罪。 

 

 相關法律條文  

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4 條、第 5 條、第 6 條 

 

 

《資料來源：國家文官學院 facebook 專頁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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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ebook官方提出 10方法，教你如何分辨不實資訊 

據「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」的調查發現，臺灣人平均擁

有 4 個社群帳號，Facebook（以下簡稱 FB）使用率更是居社

群媒體寶座，使用 FB 除了可追蹤朋友動態與親友分享資訊外，還可

以直播等，與國人生活

密不可分。 

我們每天都在滑

FB，對於 FB 上充斥的

各項資訊，到底該如何

判斷真偽呢？ 

 

FB 官方提出 10 個教大家如何分辨不實訊息的方法 

1、 對標題持懷疑態度 

如果標題太過於令人震驚或難以置信，那就可能是假訊息。 

2、 仔細查看網址 

許多不實報導都會偽裝成真實的新聞來源，可以自己輸入網址或

設定「我的最愛」前往信任的媒體或者國家官方網站查詢訊息真

偽。 

3、 確認新聞來源 

確認消息來源是你所認識或者是知名的媒體所提供，若是你不熟

悉的單位/媒體，請查詢該單位/媒體的介紹，再對消息來源下判

斷。 

4、 奇怪的排版 

根 

維 護 宣 導  03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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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不實訊息網站都會有詞語的拼寫錯誤和奇怪的排版。 

5、 可疑的圖片 

不實訊息往往會加入盜用的影片和圖片，有時候圖片甚至與訊息

無關，建議可以把圖片放在搜尋引擎上尋找以確認來源。 

6、 檢查日期 

不實訊息可能會出現不合理的時間，或者時間已被竄改。 

7、 查找資料來源 

檢查作者使用的資料來源是否準確真實，缺乏證據或找來匿名專

家做背書，這就有可能是不實訊息。 

8、 查找相關新聞 

如果有多個具公信力的來源都報導了相同的內容，則訊息內容較

可能屬實。 

9、 判斷新聞是否是個笑話 

有時候很難把假新聞和諷刺類文章分開，仔細查看新聞細節，看

看是否為了搞笑而寫。 

10、 分享你相信的訊息 

沒有確認訊息的真實性之前，請不要在網路上分享。 

 

 

 

 

《資料來源：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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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來臨 保命 3步驟 

《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》 

維 護 宣 導  03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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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-19 本土疫情漸趨緩和，中央
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包括健身中心在內之場館自7月13日起，

只要符合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2 日公告之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防疫

管理措施」(下稱管理措施)即可對外營業(即所謂之微解封)。又中央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於 7 月 23 日宣布 7 月 27 日至 8 月 9 日調降疫情警戒等

級，教育部並於 110 年 7 月 26 日公告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

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(下稱管理指引)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以下

簡稱行政院消保處)為確保消費者於此疫情期間，消費者權益之維護，分

別說明如下： 

7月 27日至 8月 9日全國降二級警戒期間 

此期間與微解封期間主要差異在於場域內容留人數由 25%之限制，

放寬至 50%為限，至於各場館之附屬設施(例如：淋浴間、三溫暖、蒸

氣室、烤箱等)仍未開放，故消費者仍得向健身中心業者請假，健身業者

不得向消費者收取請假手續費用。 

鑒於此期間，健身中心均有人數容留限制，為避免消費者白跑一趟，

呼籲消費者欲前往健身前，可先電話確認場館人數是否達於上限，否則

請利用電話(App 或其他業者提供之方式)請假，避免既白跑一趟又被扣

目 

消費者保護宣導  04 

疫 情 警 戒 下 之 

「健身消費者」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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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費。 

2級警戒期間 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未禁止健身中心營運時，消費者如有「居家

隔離」或「居家檢疫」致無法前往健身中心使用設備及服務時，係屬於

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，此時消費者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業者辦

理請假，並於請假停權期間，免繳月費，且會員權之有效期間順延。惟

若消費者係因擔心出入健身中心恐提升感染疫情風險，而向健身中心請

假，即非屬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。消費者如向健身業者請假，業者

得向消費者收取手續費用。 

鑒於疫情變化莫測，行政院消保處再次籲請健身中心業者應確實遵

守管理措施與指引，避免違規而造成自身與消費者之損害；若消費者仍

因此與健身中心產生消費糾紛，可向消費者保護團體、各地方政府消費

者服務中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(https://cpc.ey.gov.tw/)

進行線上申訴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 

 

 

 

《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/圖：Pexels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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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資料來源：嘉義市政府政風處》 

 

《小海龜的逆襲》海洋廉政繪本有聲書短片 

 

Ahoy！ 

小朋友們，歡迎搭乘「廉政號」 

咦？！遠方的海龜們怎麼都愁眉苦臉呢 

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？ 

坐穩囉，讓我們一探究竟， 

讓美女阿姨帶著大家朝向幸福村出發！ 

 

 《小海龜的逆襲》為法務部廉政署與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合作出版之海洋廉

政繪本，嘉義市政府政風處續製作有聲書短片，以輕鬆、易懂之詞語介紹台灣

可見的五種保育類海龜及行政透明、內控制度等廉政業務。藉由線上閱讀，破

除時空之限制，讓大人、小孩在家即可認識海洋保育、廉潔誠信之觀念。 

 歡迎直接點擊圖片前往網址觀賞影片！ 

廉 政 宣 導 05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_aco5pEgPE

